
 復活主的三現

約翰福音記載，主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，有三次向集合
的門徒顯現。

並不像現今，主日有固定聚會日程。耶穌復活的消息，
在午前就傳播在門徒的小圈子裏。這太叫人意外了。有的人
信不過；有的人覺得有興趣；有的人照常忙他們自己的事。
革流巴和另一個同村的人，返回以馬忤斯(路二四:13-17)。
他們關心耶穌的事，但生活還是進行。

約翰福音依序記載耶穌復活後，三度向門徒集會顯現。
前二次是在耶路撒冷，逾越節剛過，他們仍留在那裏；第三
次是在加利利，正是三年前，主呼召漁夫作門徒的地方。

    一

使徒中的十個人，還有些婦女，那晚上在一起討論，以
後的方向如何。這些人中，有的還不確信主的復活。

那日(就是七日的第一日)晚上，門徒所在的地方，
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。耶穌站在當中，對他們說：
“願你們平安！”說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
們看。門徒看見主，就喜樂了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
“願你們平安！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
們。”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“你們
受聖靈。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；你們
留下誰的罪，誰的罪就留下了。”(約二0:19-23)

耶穌的見證—祂是唯一永活的主，救贖的主。在十字架
代替人的罪，完成了救贖大功，救信的人脫離死的轄制。

耶穌的宣告—祂是第一位宣教士，神的使者。“父怎樣
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”

耶穌的恩賜—祂是生命的主。正如“耶和華神用地上的
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，名
叫亞當。”(創二:7)信徒也需要從主的靈得新生命。

耶穌的權柄—祂是權能的主，所以能有赦罪的權柄，也
把這權柄傳給信的人。

進一步完整的大使命，是在五旬節以後。作為先知的使
命，包括信息，是一項“重擔”，那時他們還領受不起。

    二



耶穌復活的那天晚上，使徒中的多馬沒有在聚會中。當
然有人告訴他—不止是兩三個見證人的口，但多馬堅持自己
的理性，復活的事他信不過，除非他親眼看見，並予以確切
檢定。這表現他是個先期實證主義者。無論如何，誠實的不
可知論者，並不是反對；好過口頭唯唯諾諾，而沒有信念。

過了八日，門徒又在屋裏，多馬也和他們同在，門
都關了。耶穌站在當中說：“願你們平安！”就對
多馬說：“伸過你的指頭來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
手來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總要信！”多馬
說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！”耶穌對他說：“你因看
見了我才信；那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！” (約
二0:26-29)

這次的顯現，主除了平常的問候，目的是要證明自己，
祛除他們任何合理的疑慮，和消極的思想。在面對多馬的驗
證外，還包括所有在場看見的人，不再有疑念。路加福音還
記載，耶穌主動的給他們證明：顯露祂在十字架因愛所受的
傷痕，並且要他們拿食物來，當面吃給他們看，表示自己不
是無骨無肉的魂。(路二四:36-49)多馬作了真誠的，簡明的
新約認信宣告：“我的主！我的神！”最高的信仰對象。

    三

主已經叫使者傳諭，着門徒去加利利報到：“在那裏，
你們要見祂，正如祂從前所告訴你們的。”(可一六:7)但不
知怎地，作領袖的彼得，就沒把這約會當作首要。彼得跟從
耶穌是，並沒有破釜沉舟；回家小船漁網仍在，故技自然可
以重施，就說：“我打魚去！”注重現實利益的多馬，首先
報名算他一份。於是組成了七人團隊，並沒有宣告，就開張
營業。猶太人用太陰曆，由日落開始，先晚上，到早晨，等
安息日過了，開始七日的第一日。可惜，他們七人同心合力，
一夜辛勞，並無所獲。

但，黎明時轉機到了。

天將亮的時候，耶穌站在岸上；門徒卻不知道是耶
穌。耶穌就對他們說:“小子!你們有吃的沒有？”
他們回答說：“沒有！”耶穌說：“你們把網撒在
船的右邊，就必得着。”他們便撒下網去，竟拉不
上來了，因爲魚甚多。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說：“是



主！”那時西門彼得赤着身子，一聽見是主，就束
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裏。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，約
有二百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魚拉過來。他們上了岸，
就看見那裏有炭火，上面有魚，又有餅。耶穌對他
們說：“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。”西門彼得就去
把網拉到岸上。那網滿了大魚，共一百五十三條。
魚雖這樣多，網卻沒有破。耶穌說：“你們來吃早
飯。”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祂：“你是誰？”因爲
知道是主。耶穌就拿餅和魚給他們。耶穌從死裏復
活以後向門徒顯現，這是第三次。(約二一:4 -14)

這是一次特別的早餐。耶穌以另外的形貌顯現，“就來
拿餅和魚給他們”，似是説明僅預備早餐，並服務，卻未同
他們一同用餐；更沒有主持先擘開餅，祝福；以至門徒接受
這位主人的招待，不能確定其人。事情奇妙的是，約翰先經
認定，彼得已經確定，最後他們有疑而未發問。耶穌這樣作
法，完全要表現耶和華預備。是否不認同門徒的重操故業？
但已經預備了餅和魚的早餐，還要門徒貢獻所打的魚—依照
主吩咐的漁獲。

我們來思想加利利海邊的早餐情景：門徒的再次下海，
不是出於耶穌主導；他們的開業，沒有主的祝福，一夜徒勞
無功；但耶穌早有預備—主唯一的服事，前所未有，復活後
僅此一次，下不爲例；雖然如此，主叫門徒提供部分食材；
可見承認他們的勞力也有價值... 你可想早餐的味道如何？
耶穌沒有責備他們的臨危離棄，沒有理會他們的違命改業，
只是以愛服事。復活的耶穌，不是要來算舊人舊賬，只着意
他們的新生新使命。一切的失敗，都由於“心靈願意，肉體
軟弱”；對於軟弱的孩子，只需要餵養。還有一件事：這是
唯一的一次稱呼：“小子！”他們都是成人，也還是門徒，
孩子就是孩子！

堅定彼得

他們吃完了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“約翰的兒
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”彼得說：“主啊！
是的—你知道我愛你。”耶穌對他說：“你餵養我
的小羊。”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：“約翰的兒子西
門，你愛我嗎？”彼得說：“主啊！是的—你知道
我愛你。”耶穌說：“你牧養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對
他說：“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”彼得因爲
耶穌第三次對他說：“你愛我嗎？”就憂愁對耶穌
說：“主啊！你是無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”



耶穌說：“你餵養我的羊。”(約二一:15-17)

耶穌單獨與彼得的對話，以問題開始—不是問：“你為
甚麽離棄我？”而是問：“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”曾有人
着意推究動詞“愛”的意義；其實，把主與門徒之間的話，
譯為記錄用的希臘文，動詞的交互換用，並非罕見；不僅日
常應用如此，即約翰福音中，就可以找到同樣例子。應該注
意的，該是愛的標的“這些”何所指。由於那是個不確定的
指示代名詞，可以及物，所以可考慮應用於不同方面：

一.你愛我比這些人更深嗎？合理的聯繫是，在耶穌受難
之前，彼得曾表明矢志效忠：“別人離開你，我總不能！”
(太二六:31-35)彼得，你真箇言出行隨嗎？

二.你愛我比愛這些物更深嗎？當然，眼前的這場行動，
是彼得老大哥領導的，從“得人如魚”(路五:8-11)，回到
“得魚如人”的舊轍。你忘了當初的呼召，起初的愛心嗎？
你愛你的事業比耶穌更深嗎？

三.你愛我比愛這團契更深嗎？他們在寒風中，正在抱團
取暖，沒有誰怪他們。他們需要的，是五旬節的火焰，燃起
靈裏的熱愛，放棄這些“婚外情”，熱心於主的使命。
彼得知道耶穌的全知，那麽為甚麽再三的考問？難道信

不過他？當然耶穌明鑑他的真誠；主並不是同他秋後算賬；
現在是他，彼得，應該確知主所託，所期望他的是甚麽。

從漁人轉為牧人，有許多事情需要適應，群羊的大牧長
必須得再上叮嚀。

現在，應該想到實施的對象—羊，小羊在哪裏？如何牧
養，餵養？彼得似是確實曾下過功夫自省，多年以後，還記
得這託付，也交託其他的牧人(彼前五:1-11)。正如神所揀
選的牧者大衛：“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，用手中的巧妙引
導他們。”(詩七八:70-72)並且以主的愛“牧養他們，扶持
他們”(詩二八:9)。

那麽，正確的方向是甚麽呢？跟隨主！

耶穌說：“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：你年少的時候，
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；但年老的時候，你要伸出
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，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。”
耶穌說這話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。說了這
話就對他說：“你跟從我吧！”(約二一:18,19)

據教會傳統，彼得是在羅馬殉道，出於他自己的請求，
被倒釘十字架。在彼得書信中，他一直記得主這話；勉勵信
徒—主的羊：“跟隨祂的脚蹤行”(彼前二:21-25)。



我們也應當藉耶穌的三現，三省吾身，找回自己，看是
否還在基督耶穌見證的軍中。阿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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